关于申请参加XXXXX活动的函

防城港市商务局、中国银联广西分公司:
我公司（XXX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XXXXX）自愿与防城港市商务局按照3:1比例出资开展XXX活动，认可并同意活动内容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一、活动时间
2025年10月14日至10月31日（暂定，具体以活动实际开展情况为准，名额有限，发完即止）
二、活动对象
GPS定位在防城港市的云闪付APP用户
三、活动内容
活动期间，通过云闪付APP“广西消费券”防城港市相关活动页面发放购家电消费券。每天10点起发券，消费者领券后可到活动家电企业，购买1件或多件家电消费满1000元享9折优惠，最高减1000元。支付时需通过出示云闪付APP或指定银行APP付款码（支付卡需为62开头银联卡），或使用62开头银联卡刷/插/挥卡支付（卡片需提前绑定在本人云闪付APP上），支付成功后即可使用相应票券相应的优惠。
活动期间，同一消费者限领取及使用1张消费券。消费券自领券当日有效，逾期自动失效，不予补发。
注意：消费券核销交易不可拆单支付，仅限在活动家电企业购买家电时使用，3C产品、充值卡、购物卡等不可参与消费券核销使用。
活动期间，可根据活动实际开展情况调整活动内容，以相关活动页面展示为准，不另做公告。
四、活动预算
我司与防城港市商务局按照3:1比例出资开展活动，即消费者参与活动每笔实际核销的优惠金额，75%为我司出资部分，25%为防城港市商务局出资部分。
活动具体投入金额以活动平台方（中国银联广西分公司）提供的活动实际核销数据为准。
五、出资结算方式
我司投入的资金部分，采取出资不打款，通过差额清算的形式出资开展活动。如：消费者已领取活动补贴券，消费者应支付消费金额1000元，应享受优惠金额100元，则消费者核销补贴券后实际支付金额为900元。优惠金额100元中，25%（即25元）为防城港市商务局出资部分，75%（即75元）为我司出资部分，我司企业账户实际到账金额925元。
六、其他说明
1、我司严格按照防城港市商务局要求做好活动相关工作，严格落实活动工作方案和风险管控方案要求，杜绝任何违反资金管理制度或违法违规行为发生。接受市、县(市、区)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督、检查和评估，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如出现任何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或违反上述各类方案的行为，将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2、我司负责黄牛防控和客诉工作，本次活动期间我司门店如出现故意不兑现优惠券的情况，由我司负责与客户解释并进行补偿。如活动开展期间调整活动内容，应及时告知我司。消费券使用范围仅限我司报送门店信息内核销。
特此函达


附件1：企业诚信经营公开承诺书
附件2：企业活动商户信息报送表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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